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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新日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江苏新日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会后事项承诺函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江苏新日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或“新日股份”）

已对所有与非公开发行股票及上市有关的事项进行了核查，保证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公司 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已于 2022年 6月 6日获得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 2022年第 65次会议审核通过，已完成封卷，并于

2022年 6月 13日取得贵会核准批文（证监许可[2022]1242号）。

根据贵会《关于加强对通过发审会的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的通

知》（证监发行字[2002]15号）、《关于再融资公司会后事项相关要求的通知》（发

行监管函[2008]257号）和《关于已通过发审会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

及封卷工作的操作规程》（股票发行审核标准备忘录第 5号（新修订））等相关文

件的要求，公司对通过发审会审核日（2022年 6月 6 日）至本文件签署日期间

涉及的会后事项逐项自查并作出如下承诺：

1、公司会计师已出具 2019年度、2020年度以及 2021年度无保留意见的审

计报告。

2、公司没有出现影响本次发行新股的情形。

3、公司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4、公司的财务状况正常，报表项目无异常变化。

根据公司于 2022 年 8月 27日披露的《2022年半年度报告》，公司 2022年

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6,523.74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34.97%；公司 2022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为 6,364.17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2,554.55%。2022年半年度业绩增长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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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原因为：（1）受国际原油价格上涨和新国标换购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公司的

主销产品市场需求旺盛，产品销量同比增加，主营收入同步增长；（2）公司推进

精益管理，加强费用管控，费用较上年同期有所下降；（3）受上年同期比较基数

较小的影响，业绩同比增长幅度较大。前述 2022年半年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5、公司没有发生重大资产置换、股权、债务重组等公司架构变化的情形。

2022年 6月，公司股东永州舜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州舜德”）

股东会审议通过决定解散永州舜德并进行清算，永州舜德持有公司的股份将按照

永州舜德股东所占永州舜德的股权比例进行分配，即张崇舜先生持有永州舜德的

0.55%股权，分配为占新日股份总股本比例的 0.05%；安吉谆莱企业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安吉谆莱”）持有永州舜德的 99.45%股权，分配为

占新日股份总股本比例的 8.97%，具体如下：

股东姓名
在永州舜德的持股

比例

新日股份股票分配

数量（股）

占新日股份总

股本比例

张崇舜 0.55% 101,200 0.05%

安吉谆莱 99.45% 18,298,700 8.97%

合计 100.00% 18,399,900 9.02%

注：上述永州舜德所持公司股份的非交易过户手续尚在办理中。

2022年 8月 8日永州舜德完成工商注销。鉴于张崇舜先生系安吉淳莱的执

行事务合伙人，实际控制安吉淳莱，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关于一致

行动人的相关规定，张崇舜先生与安吉淳莱具有一致行动关系，即本次权益变动

后，公司一致行动人由张崇舜先生、陈玉英女士及永州舜德变更为张崇舜先生、

陈玉英女士及安吉谆莱。

6、公司的主营业务没有发生变更。

7、公司管理层及核心技术人员稳定，没有出现对公司的经营管理有重大影

响的人员变化。

8、公司没有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关联交易，且没有发生未在非公开发行

申请文件中披露的重大关联交易。

9、经办本次发行业务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和律师事务所在会后事项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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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未受到有关部门的处罚，且未发生更换；发行人 2019年度、2020年度审计报

告签字注册会计师系钱俊峰、魏娜，发行人 2021年年度审计报告签字注册会计

师系魏娜、程正凤，上述相关人员会后事项期间未受到有关部门的处罚。

10、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未做盈利预测。

11、公司及其董事长、总经理、主要股东没有发生重大的诉讼、仲裁和股权

纠纷，也不存在影响公司发行新股的潜在纠纷。

12、公司没有发生大股东占用公司资金和侵害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13、公司没有发生影响公司持续发展的法律、政策、市场等方面的重大变化。

14、公司业务、资产、人员、机构、财务的独立性没有发生变化。

15、公司主要财产、股权没有出现限制性障碍。

16、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披露要求的事项。

17、公司不存在其他影响发行上市和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

综上所述，公司自通过发审会审核日（2022年 6月 6日）至本文件签署日，

没有发生《关于加强对通过发审会的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的通知》（证

监发行字[2002]15号）、《关于再融资公司会后事项相关要求的通知》（发行监管

函[2008]257号）和《关于已通过发审会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及封卷

工作的操作规程》（股票发行审核标准备忘录第 5号（新修订））等文件所述可能

影响本次发行上市及对投资者做出投资决策有重大影响的应予披露的重大事项，

也不存在影响发行上市的其他有关事项。

特此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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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江苏新日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新日电动车股份有限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会后事项承诺函》之盖章页）

法定代表人：

张崇舜

江苏新日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